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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就注册资产评估师所知，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项是客观的。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和评估助理人员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

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注册资产评估师和评估助理人员在执

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三、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

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四、注册资产评估师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同时与委托方和相关

当事方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五、注册资产评估师和评估人员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

调查。 

六、注册资产评估师和评估人员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

要的关注，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

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七、注册资产评估师和评估人员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

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

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八、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评估基

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通常，只有当评估基准日

与经济行为实现日相距不超过一年时，才可以使用评估报告。 

九、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评

估经验。评估过程中没有运用其他评估机构和专家的工作成果。 

十、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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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证。 

十一、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

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十二、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使用，以及送交相

关监管部门审查使用。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

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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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 

涉及的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摘要 

闽中兴评字（2014）第 6007 号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委托方：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估单位：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除委托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实现本次目的相关经

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报告外，无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徐

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截止2014年4月30日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徐州迅达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计后的资产和负债。 

四、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五、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4 月 30 日。 

六、主要评估方法：收益法、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七、评估结论：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结果，徐州兴宁皮业有限

公司经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6793.74 万元，经采用资产基础

法（成本法）评估，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7970.24

万元，增值 1176.50 万元，增值率 17.32%。 

八、特别事项说明： 

1.对被评估单位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及期后事项，在企业委托时未

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

真阅读评估报告书正文。本摘要需与评估报告、评估明细表配套使用，不得单独使用，

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不承担因摘要使用不当所造成后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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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

担相关责任。 

 2.本评估公司仅对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批文、营业执照、权证、

会计凭证等证据资料进行一般性复核，未对上述资料所牵涉的责任进行独立审查，亦不会

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3.虽然本项目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未发现被评估资产存在除本报告已披露外的其他

担保和抵押事宜，但是，本评估报告的使用者应当不依赖于本评估报告而对资产他项权利

状态做出独立的判断。 

 4.除非特别说明，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以被评估单位对有关资产拥有完整合法的权

利为基础，未考虑由于被评估单位可能尚未支付某些费用所形成的相关债务，我们假设上

述资产与该等负债无关。 

 5.本报告中的有关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等描述性的文字均摘自徐州兴宁皮业有限

公司提供给评估师的有关介绍资料，报告阅读者应将此视同一般性的文字说明，而不应视

作评估机构与评估师对其有关情况的认同或宣传报道，本公司不负责因有关介绍与实际情

况可能不符而产生的所有责任。 

 6.限于客观条件本次评估中评估师未对列入评估范围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结构性测

试，亦未对机器设备进行开机检测，评估师假定上述被估对象结构、质量、技术指标均符

合设计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并能正常使用。本次列入评估的房屋、构筑物的评估值均不

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土地使用权价值单独评估确定。 

    7.本次评估中未考虑股权缺乏流动性对评估值的影响。 

8．期后事项  

8.1．评估基准日后至出具评估报告日，委托评估单位的一切经营活动均在正常范围

之内。无需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8.2.报告提交日以后发生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本报告的评估结论。  

  8.3.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如下

原则处理：  

  8.3.1 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量及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8.3.2 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对资产评估价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

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8.3.3 由于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第 7 页 共 26 页 

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本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2014年4月30日至2015年4月29日。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

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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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 

涉及的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闽中兴评字（2014）第 6007 号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贵公司

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采用收益法、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

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福建省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吴华春 

注册资本：贰亿肆仟贰佰玖拾万圆 

实收资本：贰亿肆仟贰佰玖拾万圆 

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从事原皮、蓝湿皮新技术加工；从事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从事皮革新

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发；生产皮制品、鞋服及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贸易（不含分销）。 

成立日期：1992 年 12 月 14 日 

（二）被评估单位：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住    所：睢宁经济开发区光明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蔡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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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柒仟伍佰万圆整  

实收资本：柒仟伍佰万圆整 

经济性质：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经营范围：利用清洁化技术，对原皮、蓝湿皮进行加工生产，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

高档皮革（沙发革、汽车坐垫革）的加工， 皮鞋、皮箱、皮包及其他皮制品的制造与销

售,皮革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成立日期：自 2010 年 6 月 28 日 

2.历史情况简介、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晋江伟宏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在徐州市睢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成立，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为 320324000050783，原始注册资本金为 1500 万元，经过原股东四次增资，现注册资

本金 7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主要从事黄牛皮革生产加工，现有在职职工 580 人，其中工

程师 18 名，专业技术人才 26 人。 

截止 2014 年 4 月 30 日，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 

股东：晋江伟宏实业有限公司，出资额 75,000,000.00 元，出资比例 100%。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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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三期资产、财务、经营状况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近三期的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次 2012-12-31 2013-12-31 2014-4-30 

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 2 14,053,151.21 68,522,678.22 81,536,216.30 

短期投资 3    

应收票据 4 1,340,000.00 1,978,700.00 2,042,700.00 

应收账款 5 18,765,490.00 64,277,643.51 58,406,971.82 

预付账款 6 68,594,618.46 26,929,644.23 25,428,342.79 

应收股利 7    

应收利息 8    

其他应收款 9 20,379,205.00 4,644,016.87 1,853,070.54 

应收补贴款 10    

存货 11 169,016,704.87 199,706,638.47 71,195,062.64 

待摊费用 1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3    

其他流动资产 14    

流动资产合计 15 292,149,169.54 366,059,321.30 240,462,364.09 

非流动资产： 16    

固定资产原价 17    

减：累计折旧 18    

固定资产净值 19 106,367,419.59 116,472,357.48 111,247,584.17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    

固定资产合计 21 106,367,419.59 116,472,357.48 111,247,584.17 

在建工程 22 946,618.63 62,280.00  

工程物资 23 769.23   

固定资产清理 24    

生产性生物资产 25    

油气资产 26    

无形资产 27 5,082,946.30 4,975,936.90 4,940,267.10 

开发支出 28    

长期待摊费用（递延资产） 29 1,110,487.8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 113,508,241.55 121,510,574.38 116,187,851.27 

资产总计 31 405,657,411.09 487,569,895.68 356,650,215.36 

负债和股东权益 行次 2012-12-31 2013-12-31 2014-4-30 

流动负债： 1    

短期借款 2 91,032,966.63 221,807,256.02 199,507,023.48 

交易性金融负债 3    

应付股利 4    

应付票据 5    

应付账款 6 132,938,051.14 125,844,679.47 58,361,387.82 

预收账款 6 48,764,963.51 8,956,622.95 1,955,965.32 

应付职工薪酬 8 1,173,385.05 3,621,934.33 3,419,390.49 

应交税金 9 5,525,178.03 1,566,398.52 2,982,556.99 

应付利息 10 807,459.43 1,637,962.33 2,186,507.13 

其他应交款 11    

其他应付款 12 17,469,800.00 33,017,231.86 3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    

其他流动负债 14  717,986.36  

流动负债合计 15 297,711,803.79 397,170,071.84 268,712,831.23 

非流动负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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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17 4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 4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负债合计 19 337,711,803.79 417,170,071.84 288,712,831.23 

股东权益 20    

实收资本（股本） 21 75,000,000.00 75,000,000.00 75,000,000.00 

资本公积 22    

盈余公积 23    

未分配利润 24 -7,054,392.70 -4,600,176.16 -7,062,615.87 

其中：现金股利 2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6    

少数股东权益 27    

股东权益合计 28 67,945,607.30 70,399,823.84 67,937,384.1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9 405,657,411.09 487,569,895.68 356,650,215.36 

 

项                   目 

行

次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 1-4 月 

一、营业收入 1 582,602,650.41 734,521,028.18 196,576,005.05 

减:营业成本 2 569,743,500.75 712,179,076.09 189,182,417.19 

      营业税金及附加 3 1,052,236.53 3,706,215.10 586,334.96 

        销售费用 4 1,133,183.02 1,353,882.94 236,465.10 

        管理费用 5 5,895,726.73 8,897,451.21 2,953,793.93 

        财务费用 6 11,694,934.14 4,088,988.51 5,315,550.47 

        资产减值损失 7  2,186,965.48 895,217.83 

        其他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 11 -6,916,930.76 2,108,448.85 -2,593,774.43 

   加:营业外收入 12 1,291,952.16 1,620,526.65 167,393.72 

   减:营业外支出 13 138,606.18 461,387.24 36,059.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4    

           债务重组损失 15    

三、利润总额 16 -5,763,584.78 3,267,588.26 -2,462,439.71 

    减：所得税费用 17 1,781,055.06 813,371.72  

四、净利润 18 -7,544,639.84 2,454,216.54 -2,462,439.71 

备注：上述表中的数据由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提供，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4 月

会计报表经徐州讯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徐讯会审字[2014]005 号审计

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 

4.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系被评估单位拟收购方。 

（三）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除委托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

实现本次目的相关经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报告外，无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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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范围为截止 2014 年 4 月 30 日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徐州迅达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后的资产和负债。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次 2014-4-30 

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 2 81,536,216.30 

短期投资 3  

应收票据 4 2,042,700.00 

应收账款 5 58,406,971.82 

预付账款 6 25,428,342.79 

应收股利 7  

应收利息 8  

其他应收款 9 1,853,070.54 

应收补贴款 10  

存货 11 71,195,062.64 

待摊费用 1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3  

其他流动资产 14  

流动资产合计 15 240,462,364.09 

非流动资产： 16  

固定资产原价 24  

减：累计折旧 25  

固定资产净值 26 111,247,584.17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7  

固定资产合计 28 111,247,584.17 

在建工程 29  

工程物资 30  

固定资产清理 31  

生产性生物资产 32  

油气资产 33  

无形资产 34 4,940,267.10 

其中：土地使用权 35  

开发支出 36  

商誉 37  

其中：特准储备物资 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44 116,187,851.27 

资产总计 45 356,650,215.36 

负债和股东权益 行次 2014-4-30 

流动负债： 1  

短期借款 2 199,507,023.48 

交易性金融负债 3  

应付股利 4  

应付票据 5  

应付账款 6 58,361,387.82 

预收账款 7 1,955,965.32 

应付职工薪酬 8 3,419,390.49 

应交税金 9 2,982,556.99 

应付利息 10 2,186,507.13 

其他应交款 11  

其他应付款 12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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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  

其他流动负债 14  

流动负债合计 15 268,712,831.23 

非流动负债： 16  

长期借款 17 20,0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 20,000,000.00 

负债合计 27 288,712,831.23 

股东权益 28  

实收资本（股本） 29 75,000,000.00 

资本公积 37  

盈余公积 39  

未分配利润 42 -7,062,615.87 

股东权益合计 46 67,937,384.1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7 356,650,215.36 

备注：上述表中的数据由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提供，经徐州讯达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并出具徐讯会审字[2014]005 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一）本企业价值评估所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二）价值定义表述：所谓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

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三）价值类型选取的理由及依据：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特定市场条件及评估对象

状况，确定本次企业价值评估所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4 月 30 日 

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相关事项说明：  

  （一）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的理由：由于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及负债状

况提出公允价值结论，考虑公司财务结算出具报表的时间，选择月末日期的会计期末作

为评估基准日，能够较全面反映评估对象资产及负债的整体情况；同时本评估基准日与

评估人员实际评估日期也较为接近，使评估人员能更好地把握委评资产的基准日状况，

减少和避免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真实反映委评资产基准日的现时价值。为确切地

反映委估对象的公允价值，有利于本项目评估目的顺利实现，经与各方一致商定，确定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4 月 30 日。   

  （二）本次评估的一切取价标准和利率、汇率、税率均为评估基准有效的价格标准

和利率、汇率、税率。  

六、评估依据 ： 

（一）经济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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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 10 月 27 日发布）。  

 2.《企业会计准则》（2006 年 2 月 15 日发布）、《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年 12 月 27 日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 年 5 月 19 日发布）、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01）。 

4．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三）评估准则和指导意见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及《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

企［2004］20 号）。 

2.《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资产评估准则—

业务约定书》、《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资产评估

准则—不动产》、《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中评协

[2011]230 号）。 

3.《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 

4.《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5.《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 号）。 

6.《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 [2003]18 号）。 

7.《房地产估价规范》、《城市房地产市场估价管理暂行办法》。 

（四）权属依据  

1.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财务报表。 

2.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机动车登记证、其他

权属证明文件等。 

3.有关产权转让合同、重要资产购置合同及发票等财务资料。 

4.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5.其他相关评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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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价依据  

1.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技术标准、规范文件等方面的资料。  

2. 公司提供的有关资产、财务、经营等方面的资料。  

3. 评估人员现场清查、取证、记录等方面的资料。  

4. 市场询价资料。 

 5.Wind 资讯数据资料。 

6.《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2001 年国务院第 294 号令）。 

7.《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 

8．《2014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9.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工程预决算资料。 

10.《睢宁县城区地价动态监测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2012 年度）、睢宁县

开发区提供的有关土地信息。 

 11. 本次评估中涉及的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参考依据  

1.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近三期会计报表、验资报告、账册与凭证。  

2.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3. 徐州讯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徐讯会审字[2014]005 号审计报告。  

4. 有关市场价格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资产评估基本方法有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1.市场法  

市场法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

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其使用的基本前提有： 

1.1 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充分。 

1.2 公开市场上有合理比较基础的可比的交易案例。 

1.3 能够收集可比的交易案例的相关资料。 

2.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应用

收益法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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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评估对象的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 

2.2 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并可用货币衡量。 

2.3 评估对象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3.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是指在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思路。采用成本法的前提条件有： 

3.1 评估对象处于持续使用状态。 

3.2 可以调查取得购建评估对象的现行途径及相应的社会平均成本资料。 

    （二）评估方法的选用 

由于难以收集到市场上必要的比较交易案例，无法适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同时由

于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具有预期收益能力，收益及风险能够量化，且公司资产的重置

成本在市场上较易取得，故此次评估选用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进行评估，综

合分析确定评估结论。 

1. 收益法 

收益法，是从收益的角度出发，将被评估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将预期收益折现求

得全部股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价值。在具体评估时采用间接法，即先测算出企业整体

价值，再扣减带息负债得出股东权益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

务现值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计算公式为： 

rP
i

R
P n

n

t

t 



1t )1(

 

式中： P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t ──预测年度； 

i ──折现率； 

tR ──第 t年现金流量； 

n──预测期年限； 

nP ──预测期后现金流量(终值)； 

r ──终值折现系数。 

结合委估公司性质，此次预期收益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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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评估思路：评估人员在对企业各个单项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分别求出

各项资产的评估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负债，得到股东权益（净资产）评估值。 

在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根据各项资产及负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评估

方法，具体如下： 

2.1 货币资金的评估：  

货币资金主要是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通过盘点现金，核查银行对账单，在核实对账单无误基础上以徐州讯达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2.2 应收款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 

借助于历史资料和评估中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了欠款数额、时间和原因、

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及以往坏账损失情况后,通过核对明细账户，发询证

函或执行替代程序对各项明细予以核实。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

于各种预付款则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货物形成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2.3 存货的评估： 

公司存货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持有的在生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将消耗的材料或

物资等，包括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我们根据公司提供的存货清单，核实了有关购

置发票和会计凭证，按评估准则的要求现场查看了存货的仓储情况，了解了仓库的保管、

内部控制制度，并对存货进行了抽查盘点，  如果盘点日存货清查数量与盘点日账面数

量相符，则依据类推原理，推定委托方填报的存货清查评估明细表上的数量与基准日实

存数量相符；如果盘点日存货清查数量与盘点日账面数量余额不符，则进一步检查存货

的进出库记录，查明是缺少原因，在此基础上追溯推算基准日实存数量。盘点结果与账

面存货基本相符。 

存货评估价值以经核实后的数量并参考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及存货账面价值进

行计算。 

2.4 固定资产的评估：包括房屋建筑物类和设备，本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

评估。 

2.5 无形资产的评估：无形资产系土地使用权，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2.6 负债的评估： 

负债评估值根据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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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对于负债中无需支付项目按零值计算。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公司接受评估委托后，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原则和规定，按照本公司与委托

方签定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所约定的事项，组织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

评估。本次评估工作开始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结束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先后经过接

受委托、资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一）接受委托阶段 

了解委估资产目前状况，掌握并明确委托业务性质、目的、范围等基本事宜，签订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组织评估工作小组，制订资产评估实施方案和工作时间计划。 

   （二）资产清查阶段  

由本评估项目负责人根据制订的计划，辅导公司填报有关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为

保证所填列明细的真实与完整，要求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首先进行全面清查，并由评

估人员提前参与，同时，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法律、法规和行业、企业资料，取得与委估

资产有关的权属证明。 

   （三）评定估算阶段 

根据国家资产评估有关原则和规定，针对已确定的评估范围及具体对象，掌握各项

委估资产历史和现状，并进一步审阅填报的资产评估资料，对审阅后的有关数据进行必

要的核查，对实物资产进行核对，查看、记录、分析，同时，开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

收集有关价格资料，再采用选定的评估方法对各项资产及负债予以评定估算。 

   （四）评估汇总阶段 

根据对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发生重复或

遗漏评估，并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五）提交报告阶段 

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评估报告书，并经本公司内部三级审核，最后提交正式评

估报告书。  

九、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的分析和结论仅在设定的以下假设条件下成立： 

（一）评估前提：本次评估是以公司持续经营为评估假设前提。 

（二）基本假设： 

1.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全部文件材料真实、有效、准确为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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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国家宏观财政、经济政策和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为假设

条件。 

3.以经营业务及评估所依据的税收政策、法律、法规、信贷利率、汇率变动等不

发生足以影响评估结论的重大变化为假设条件。 

4.以不发生地震、火灾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为假设条件。 

（三）具体假设： 

1.除已知悉并披露的事项外,本次评估以不存在其他未被申报的账外资产和负债、

抵押或担保事项、重大诉讼或期后事项，且被评估单位对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拥有合法

权利为假设条件。 

2.本公司在评估过程中，接受了部分由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评估师认为

是评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料，这些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及来源合法性由徐州兴宁皮

业有限公司负责，评估师均假定这些资料是真实、正确及来源合法，本次评估的结果在

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及来源合法性。 

3.本报告中的有关收益法预测中的具体假定条件： 

3.1 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国家对皮革行业宏观调控

政策在预测期间未发生重大变化。 

3.2 公司主要经营所在地、行业形势及业务涉及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在预测期间无

重大变化。 

3.3 公司未来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3.4 公司盈利预测期内现行的信贷利率、汇率及市场行情等在预测期间无重大改

变。 

3.5 评估只基于基准日现有的经营能力。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和

追加投资等情况导致的经营能力扩大。 

3.6 国家税收政策及公司所在地方的税负基准及税率政策无重大改变。 

3.7 公司不会受到重大或有负债的影响而导致营业成本的增长。 

3.8 假设公司未来的资产管理比率保持基准日的水平。 

3.9 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3.10 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方及

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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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假设公司预计的最低现金保有量与实际相符。 

3.12 不发生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3.13 假设公司所执行的长期购销合同能够长期稳定执行。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是依据上述评估前提、基本假设和具体假设，以及本评估报

告中确定的原则、依据、条件、方法和程序得出的结果，若上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

化时，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一般会自行失效。 

十、评估结论： 

（一）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比较分析 

本公司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运用资产评估法定的程序和公允的方

法，分别采用了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对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其中： 

1.收益法评估结果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6793.74 万元，经采用收益法评估，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评

估值为人民币 8202.79 万元，增值 1409.05 万元，增值率 20.75%。   

2.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结论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6793.74 万元，经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7970.24 万元，增值 1176.50 万元，增值率 17.32%。资

产评估汇总表如下：     

单位: 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4,046.24 24,125.88 79.64 0.33

2 非流动资产 11,618.78 12,715.64 1,096.86 9.44

3           固定资产净额 11,124.76 11,024.67 -100.09 -0.90

4           无形资产净额 494.02 1,690.97 1,196.95 242.29

5 资产总计 35,665.02 36,841.52 1,176.50 3.30

6 流动负债 26,871.28 26,871.28

7 非流动负债 2,000.00 2,000.00

8 负债总计 28,871.28 28,871.28

9 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 6,793.74 7,970.24 1,176.50 17.32

项            目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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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1)存货评估增值 796,434.31 元,系产成品和在产品评估基准日市场价高于账面值

造成评估增值。 

    (2)固定资产评估减值 1,000,869.45 元，其中：建（构）筑物类评估增值

3,638,006.43 元，系房屋建筑物三材价格和人工定额相对原始取得成本上涨造成评估

增值；设备类评估减值 4,638,875.88 元，系设备购置价格下降以及设备使用过程中的

自然磨损老化及淘汰、评估耐用年限和会计折旧年限的差异等几项原因对抵产生的评估

减值。 

     （3)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11,969,454.90 元，系评估基准日被评估的土

地市场价格相对原始取得账面成本上涨较大造成。 

（二）最终评估结论的确定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经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股权价值为 8202.79 万元，经资产

基础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为 7970.24 万元，收益法比资产基础法高 232.55 万元。差

异产生原因主要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

考虑的，成本法是从企业现有账面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但收益法评估假设的限制

条件更多，主观判断性较强，易受估价人员的喜好和偏重影响。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

股权转让，评估目的实现后被评估对象未来生产经营发展的趋势和变化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而本次收益法是基于评估基准日现状作出的未来判断；另一方面被评估单位的实物

资产,尤其是土地、房产、设备的情况相对稳定，受未来影响较小。出于稳健的原则，

故在本次评估中，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评估结论。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对被评估单位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及期后事项，在企业委托时

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

不承担相关责任。 

 2.本评估公司仅对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批文、营业执照、权证、

会计凭证等证据资料进行一般性复核，未对上述资料所牵涉的责任进行独立审查，亦不

会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3.虽然本项目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未发现被评估资产存在除本报告已披露外的其

他担保和抵押事宜，但是，本评估报告的使用者应当不依赖于本评估报告而对资产他项

权利状态做出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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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除非特别说明，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以被评估单位对有关资产拥有完整合法的

权利为基础，未考虑由于被评估单位可能尚未支付某些费用所形成的相关债务，我们假

设上述资产与该等负债无关。 

 5.本报告中的有关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等描述性的文字均摘自徐州兴宁皮业有

限公司提供给评估师的有关介绍资料，报告阅读者应将此视同一般性的文字说明，而不

应视作评估机构与评估师对其有关情况的认同或宣传报道，本公司不负责因有关介绍与

实际情况可能不符而产生的所有责任。 

 6.限于客观条件本次评估中评估师未对列入评估范围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结构性

测试，亦未对机器设备进行开机检测，评估师假定上述被估对象结构、质量、技术指标

均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并能正常使用。本次列入评估的房屋、构筑物的评估

值均不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土地使用权价值单独评估确定。 

    7.本次评估中未考虑股权缺乏流动性对评估值的影响。 

8．期后事项  

8.1．评估基准日后至出具评估报告日，委托评估单位的一切经营活动均在正常范

围之内。无需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8.2.报告提交日以后发生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本报告的评估结论。  

  8.3.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如

下原则处理：  

  8.3.1 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量及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8.3.2 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对资产评估价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

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8.3.3 由于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

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一）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

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 2014 年 4 月 30 日至 201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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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产评估结论不应该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六）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次评估报告出具日为 2014 年 5 月 23 日。 

 

（本报告号为：闽中兴评字（2014）第 6007 号，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7970.24 万元）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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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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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计报告复印件。 

2、主要权属证明复印件。 

3、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4、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承诺函复印件。 

5、注册评估师承诺函。 

6、评估机构资格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7、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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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评估经验。评估过程中没有运用其他评估机构和专家的工作成果。



